
附件1：

2012年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
公开招聘教师职位及条件表

	职位
	人数
	对象
	条 件
	备注

	学前教育
	1人
	社会人员
	本科或以上学历，广州市户籍，年龄35周岁以下；五年以上本专业教学工作经验, 持有教师资格证、初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；熟悉电脑操作，具备良好英语基础，有学术专著或教学成果者优先。
	年龄要求以2012年8月31日为界。应聘者所学专业、教师资格证或专业技术资格证必须与应聘的职位学科相一致。


	会计
	1人
	社会人员
	本科或以上学历，广州市户籍，年龄35周岁以下，八年以上财务教学经验,持有会计资格证、教师资格证、初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中级或以上级别会计电算化证书。近3年被评为区级或以上优秀教师（教育工作者）的，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	

	旅游管理
	1人
	应届毕业生（含已办理暂缓就业协议的2010、2011年毕业的往届生）
	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以上学历，学士或以上学位，年龄25周岁以下；取得两学（即教育学、心理学）合格证书，普通话水平测试达二级甲等或以上水平；有大学六级英语证书，且英语口语考试成绩达A等水平。
	



